
申请书

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、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
我方就 呼市回民区西二环路以西、成吉思汗大街以北1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转让项目（项目编号： N0109TD250199-3 ）提出受让申请，请予以审核。本意向方依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信的原则作出如下承诺：

1、我方申请受让本项目，并接受本项目网络公告所载的全部内容。在通过e交易平台参与项目过程中，出现《e交易平台竞价交易规则》 《电子竞价风险告知及接受确认书》及任何e交易平台中公开披露的说明中列举的无法正常竞价情形的，不追究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责任。

2、我方已对标的进行实地勘验，对公告披露的内容及标的的实际数量、质量、范围等现状充分了解并予以确认，因标的的任何瑕疵产生的相关后果均由我方自行承担。我方不会因标的的数量、质量、范围等存在瑕疵等任何原因违约，影响交易进程或追究贵中心及委托方任何责任。

3、本次申请是我方真实意愿表示，所提交材料及承租申请的有关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我方对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、有效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4、我方已认真考虑了标的市场、政策以及其他不可预计的各项风险因素，愿意承担可能存在的一切交易风险。

5、我方符合公告中提出的资格条件的要求，因资格条件不符产生的相关后果我方自行承担。

6、我方报价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我方认可并按公告约定支付给贵中心交易服务费。

7、我方保证遵守法律法规规定和产权交易市场的相关规则，按照公告约定及我方承诺履行义务。

8、我方声明：我方非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，如因此原因给交易相关各方造成损失，其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由我方承担。

9、我方认可并接受公告中“保证金及处置”约定的相关内容。

10、我方认可并接受公告中其他约定和须承诺的内容。

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，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，给交易相关方造成损失的，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。

意向方（签章）： 

